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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9月 24日至 10月 5日,纽约 

预备委员会第八届会议记录 2001 年 9月 24日至 10月 5日  

  增编 

  附件二 

  第一年预算草案 

  协调员就 PCNICC/2001/WGFYB/L.1 号文件提出的讨论文件 

第一部分 

提议的结构和行政安排 

 一. 法院所在地 
 

1. 法院设在荷兰海牙 规约 第三条第一款 东道国已找到一个地点作为法

院永久房地 在建造这些房地之前 必须作出临时安排 荷兰政府已经宣布 将

从法院设立之日起提供临时房地 临时房地为现有的一栋大楼 有足够的空间可

以满足开办需要 也可以供法院在其范围内扩大活动 这一房地地处前南斯拉夫

问题国际法庭对面
1
 拘留设施将在另一地点提供  

 二. 房地的需要 
 

2. 在开办阶段 临时房地将容纳法院的以下需要  

 (a) 院长会议 包括院长和第一及第二副院长 第三十八条第三款 及其工

作人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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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上诉庭 审判庭和预审庭 第三十九条第一款 即另外 15 名法官及其

工作人员的办公场地  

 (c) 供上诉分庭 审判分庭和预审分庭使用的一间审判室  

 (d) 检察官办公室  

 (e) 书记官处  

 (f) 单独设置的拘留设施  

3.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经验表明 应适当考虑到必须确保检察官办公室

所在的房舍与法院其他部分分开
2
 不过 必须考虑到法院的特殊需要 如果需

要 荷兰政府提供的临时房地将可以在所提供的房地内将检察官办公室的房舍与

法院其他部分分开  

4. 除了上述房地之外 还需要按照 财务条例和细则 草案为缔约国大会最初

的会议 规约 第一百一十二条 主席团 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三款(a)项 法

院开幕会议 大会任何特别会议 第一百一十二条第六款 以及大会预算和财务

委员会的会议提供适当房地  

 三. 缔约国大会 
 

5. 规约 规定缔约国大会可以在法院所在地或联合国总部举行 第一百一十

二条第六款 假设缔约国大会第一年可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 荷兰政

府表示愿意为缔约国大会最初的会议提供经费
3
 

6. 缔约国大会第一届会议至少将有 60个缔约国的代表出席 这些代表可以有

副代表和顾问 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 规约 没有规定缔约国代表团的最

多人数 考虑到第一届会议的重要性 可以假设每一个代表团将至少由三人组

成
4
 

7. 此外 已经签署 规约 或 最后文件 的国家可以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缔约

国大会的会议 规约 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 目前有 139个国家签署了 规

约 有 144 个国家签署了 最后文件 规约 没有规定观察员代表团的组成

和人数 因此 预备委员会可以予以讨论 而且 其他观察员也需要空间  

                             
 

2
 见专家组的报告 A/54/634 第 250 段  

 
3
 见 PCNICC/2001/INF/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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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缔约国大会以联合国大会的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为其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

第一百一十二条第十款 大会每年只能举行一届常会 但 规约 规定 可

以根据情况需要举行特别会议 第一百一十二条第六款 大会可以举行特别会

议 除其他外 从检察官提名的候选人名单中 第四十二条第四款 选出一名

副检察官 并批准书记官长拟订的工作人员条例 第四十四条第三款 召开这

样一届特别会议还会涉及行政 组织和财务问题 在第一年举行的特别会议也可

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9. 财务条例和细则草案附录一设想 考虑到 罗马规约 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

款(b)和(d)项和第四款的规定 缔约国大会将设立一个预算和财务委员会 该委

员会将由 12 名成员组成 委员会至少每年举行一次会议 该机构第一年将在纽

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  

 四. 大会主席团 
 

10. 规约 规定 大会主席团视需要随时召开会议 但至少以每年开会一次 第

一百一十二条第三款(c)项 主席团会议第一年也可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11. 主席团将由大会选出的 21 名成员组成 同上 第三款(a)项 预计在第一

年 主席团将举行几次会议讨论组织事项 主席团会议将需要有关的房地安排

并将需要法官 检察官和书记官长的旅费和相关开支 规约 没有规定主席团

的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 在分摊所需资源时 必须考虑到主席团的代表性 同上

第三款(b)项 及其组成情况  

12. 荷兰政府也表示愿意向主席团最初的会议提供经费
5
 

 五. 法院开幕会议 
 

13. 18名法官和检察官在当选后即应宣誓 规约 第四十五条 举行宣誓的会

议也可用于由法官选举法院院长会议 法官还可以在这次会议上确定各庭和分庭

的人选 因此 应为法院开幕会议作出适当的房地安排  

14. 开幕会议将在海牙举行 荷兰政府已承诺为这次会议提供全部经费  

15. 开幕会议需要 18名法官和检察官的双程交通安排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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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国际刑事法院第一年预算订正草案编写优先准则 

  协调员就 PCNICC/2001/WGFYB/L.1PCNICC/2001/WGFYB/L.1PCNICC/2001/WGFYB/L.1PCNICC/2001/WGFYB/L.1 号文件提出的文件 

  总则 

● 不采用设想的两种情况 要审理案件和不审理案件 而采用第三种办法 第

一年预算新草案应加强法院和缔约国大会迎接各种挑战的能力  

有必要  

● 在重点考虑员额和组织结构之前 确定核心职能  

● 核心职能由级别足够高的人员承担 从而奠定坚实的基础 以便有效管理根

据情形突然需要大批征聘人员的情况 同时避免出现头重脚轻的组织结构

因此需为高级员额配置初级工作人员  

● 从财政 行政和程序上 创造短时间内征聘人员的能力  

  核心职能 

检察官办公室 

 为了满足初期的关键需要 包括根据 规约 第十五条检察官的作用 必须

考虑到下列任务  

● 初步调查/实地调查 资料处理 分析 法律 军事和政治角度 资料 决

定可否受理的程序 正式调查 起草起诉书 预审分庭听讯 初步申请和上

诉 筹备审判 第一年内看来不会举行审判  

● 检察官办公室必须设立专门的媒体/发言人职能  

● 此外 必须考虑到 规约 第四十二条第九款提到的专家征聘工作 必须考

虑到有无必要配置核心人员 或在第一年作为顾问征聘  

分庭/书记官处 

 第一年的关键需要包括如下 院长和两名副院长应能够处理大量高级别对外

关系工作和宣传工作 使全世界知道法院的存在 制定各分庭的运作制度 处

理上诉分庭的工作 司法机构必须要有媒体/发言人/对外联系职能  

 第一年的其他关键职能包括  

● 在书记官处设立法律咨询科 该科应有能力处理业务 法律方面的开办事项

的大量工作 总部协定 证人安置协定 刑罚执行协定 合同 人事事项

赠款和捐款 内部管制程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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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职能 应有能力建立安全制度 将其作为一个首要概念 资料安全系统

工作人员对问题的了解 情况监测系统 出差人员撤离方法 同其他国际组

织联络的制度 同东道国联络的制度等等  

● 法院管理职能 应有能力制定记录和证据管理程序  

● 考虑早日制定关于证人保护和被害人需要的适当制度  

● 辩护律师职能 以便设立法律援助系统 落实财政责任制 同国际律师界进行联系  

● 图书馆和中央登记职能  

● 行政职能 征聘和采购程序 处理下列事务的总务职能 房舍管理 签证/

礼宾 旅行 资产管理 预算和财务职能 信息技术和传播职能 包括法院

诉讼程序所需电子系统 可考虑外包一部分职能的可能性  

● 必须特别考虑到会议和语文事务的需要 除了以法院的语文提供服务外 法

院将需要使用其工作所涉所有语言 从第一天起 翻译的需求必须得到满足

对检察官办公室来说 可能也是如此 检察官办公室可能需要自己的服务

另外可以考虑共用设在海牙的其他国际机构的共同事务的可能性  

  其他准则 

 制定第一年预算时还必须考虑到在具体利用某些资源时 如果这些资源与逮

捕令 保护证人和被害人等有直接关系 应如何确保机密  

 需考虑的财务条例问题包括如下  

● 货币的选择  

● 第一个预算的财政期间  

● 关于经费项目和应急机制的规则将对预测追加预算的需要以及为缔约国大

会额外会议编列经费产生重要影响  

● 人事费应以净额计算 而不是以毛额计算 因为条例草案中没有设想设立一

个衡平征税基金  

 对于出缺率需要有一个现实的处理办法 见各特设法庭的初步经验  

 有必要考虑在第一年预算中应否为培训拨款  

 必须兼顾共同事务 可包括安全 翻译等职能 的成本效益与确保司法和起

诉职能独立的需要 在开办阶段 早日征聘共同事务主任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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